济南市历下区崇璟小学2024-2025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
评审、发放实施细则

为了更好地落实国家“两免一补”资助政策,促进教育公平公正,减轻人民群众负担,及时把生活费补助资金足额发放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手中,根据市区资助中心相关文件精神，切实做好我校义务阶段家庭经济困难非寄宿生生活补助资金发放和管理工作，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领导小组
成立生活费补助评审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各自工作职责。
 1.崇璟小学义务阶段家庭经济困难非寄宿生生活补助资金发放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 孙霞（校长）
副组长：王丽娜（副校长）
成  员：李兴国、张文秀、孙琳、徐静、刘雅坤、张悦、
李亚东
2.领导小组人员具体分工
     孙霞全面负责全校资助工作、孙霞负责家庭经济困难非寄宿生学生资助工作的安排、刘雅坤负责收集和整理非寄宿生材料、资助政策的宣传等。
二、政策宣传
广泛宣传资助政策、营造良好氛围。利用宣传栏、校园广播、微信公众号、家长会、主题班会等各种媒介大力宣传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非寄宿生生活补助政策，使其深入人心，家喻户晓，使广大学生和家长了解政策及细则内容。
    三、资助范围
本学年我校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的非寄宿生，临时特困的在籍在校学生。
四、资助原则
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认真做好受助学生的评选、公示和发放工作。公开信息。学校将通过有效、公开的途径公布资助信息，内容为“补助资金”资助条件、资助名额、申请办法、审批程序、监督措施和申诉程序。
五、资助程序
（一）申请
学校按照上级下达的资助标准和当年认定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于每年9月20日前填写《历下区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非寄宿生生活补助费申请表》，并向班主任提交学生个人的银行卡复印件。
（2） 评审
每年10月份，对提交“生活费补助”申请表的学生，学校“生活费补助资金”评审小组，根据资助政策和资助条件，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评审，确定拟享受家庭经济困难非寄宿生生活费补助的学生名单。
（3） 公示
学校将拟资助名单在学校公示栏内进行公示。公示期5个工作日。公示期内有异议的受助对象，学校及时查实处理。不符合受助条件者，应予取消。
（5) 核定
公示无异议后，学校将《济南市历下区崇璟小学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非寄宿生生活补助费汇总表、明细表》及评审公示情况上报区资助中心审核确定。
（6) 发放
每年4月及11月，区资助中心统一将在生活费补助资金以银行打卡的形式发放到学生提供的社保卡银行账号中，
（7） 确认
待区资助中心资助金发放到位后，组织受助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资金到账核实，核实无误后确认签字，签字表原件上报区学生资助中心，学校并留复印件存档案。
（8） 系统
每年6月、12月，待生活费补助资金发放到位后，学校资助人员将受助学生信息录入全国学生资助信息管理系统，以备上级审查。
六、建档管理
建立资助档案、对受助学生动态管理。我校建立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档案资料库。学校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行动态管理，随时掌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家庭经济收入状况。对弄虚作假、个人生活铺张浪费、违反校规校纪受处分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终止资助。
七、加强监督
加强监督力度，确保专项资金用于资助家庭经济困难非寄宿生。学校加强监督力度，对上报的家庭经济困难非寄宿生资格认定要实事求是，认真负责，严格把关。加强对享受资助的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非寄宿生的资料保管（包括家访照片、公式照片、生活补助费发放照片等），将这些资料作为最基本的原始依据存档。
[bookmark: _GoBack]“生活费补助资金”评审发放工作实行校长负责制和责任追究制。校长第一责任人，分管校长直接责任人，其他人按照各自分工完成自己的工作职责。严格按资助工作操作程序。对弄虚作假、挪用、截留资金造成不良后果的，学校将按有关规定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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